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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市交管局政务微博
“南京交管”就“6·20”宝马案发布
最新消息，该事故肇事司机王季进
经权威机构鉴定，其在作案时患急
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
任能力。律师表示，鉴定结论称王
季进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今后在
法院进行量刑时，很有可能参照这
一鉴定结论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05版）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对大众而
言，的确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这个
词并不像一些人期望的那样是凭空
捏造而来的，医学上也确实有这一
类疾病。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二，南
京宝马案的肇事者是否患有这种疾
病该如何鉴定；确有其病为何又经常
开车上马路？

首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从目前来
看，这个鉴定是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

定所鉴定的结果。一般来说，这样的
结论应该符合实际，然而孤证也无法
自立。面对公众舆论如波涛汹涌般的
质疑，仅仅由警方委托当地脑科医院
来认定肇事者的精神状况，在程序上
是存在瑕疵的，它难以消除人们关于
此案的猜疑。换言之，在鉴定肇事者
的精神状况上，当地司法部门应该建
立一个司法鉴定小组，邀请不同医院
的专家或邀请第三方医疗鉴定机构参
与鉴定，让鉴定结果经得起大众怀疑。

其次是第二个问题，《刑法》第18
条第2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
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
任。”梳理此事，还得回到事发之前的
语境，南京宝马案的肇事者如果有这
类疾病，其家人为何放心让其开车？
如果说因为精神疾病考虑对其从轻处
罚，那么明知有病而放纵其开车的家
人，是否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更

重要的是，他又是如何从容通过驾考，
从交管部门手中拿到驾驶证？凡此种
种，尚需调查补充。

事实上，南京宝马案肇事者被鉴
定为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并非第一例。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2 年 6 月，山
东曾发生一起医学院女教师驾车撞死
4 岁女童事件，事后裸躺阻止救护车
施救，医学鉴定显示，张某被鉴定为急
性短暂性精神病，无刑事责任能力”，
当时，山东这起类似案件的司法鉴定，
也曾迎来舆论、包括法学专家的质
疑。因此，既要从制度层面理顺对此
类事件的处理，完善精神病司法鉴定
的法律程序，增强此类司法鉴定的公
信力，也要从法律层面，明确精神病家
属的监护责任，兜住危险的驾驶，别让
类似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医学术语
成了免责挡箭牌。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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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宝马案肇事者患精神病
鉴定如何让公众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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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成都交警再次启动
“抄告制度”，抄告范围为行人、非
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比如闯
红灯、违法载人、横穿马路等都属于
可以抄告的范围。据相关交警介
绍，一定时间内，若一个单位或一个
社区的违法数量过多，交管部门将
约谈相关单位的安全负责人。
（9月 7日《成都商报》）

将个人的违法行为告知单位或
社区，却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一个
基本的常识是，交警部门的执法权
力，其唯一合法来源应该是法律的授
权。如果法律赋予的，则有权执行，
而法律没有赋予的，则必须禁止。而
反观《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所有内容，
也并没有哪一条款规定交警有权对
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抄告。这于法
无据的执法行为，本就是公权的一次
公然“闯红灯”。

事实上，行人及非机动车违法，

本就是典型的行政处罚问题。交警
部门该怎样罚便怎样罚，该按照什么
条款处理就按照什么条款处理便是
了，何必非要拉上社区和单位？况
且，在当下社会，个人与单位、个人与
社区早就实现了公与私的严格区
分。如果个体的交通违法都要拿到
单位进行教育的话，那么照此逻辑是
不是可以推导出，个人在外违法乱
纪，单位也要负一定的连带责任？显
然，这种理念混淆了公私界限。

更大的担忧还在于，如果交警将
个人的交通违法情况传达至单位，那
么，我们又该用怎样的制度去保证单
位不会对这样的违法行为进行过度
解读，以确保当事人的工作、生活不
会受到个人交通违法的不利影响。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将违法行
为抄告单位的本质，其实就是在利用
个人对单位的“服从感”和“恐惧感”，
那么，在此背景下，单位能否客观公

正的处理每一起违法事件，其实都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抄告制度的实际
功效。

当法律规定并没有给抄告赋予
合法的执行力，而抄告至社区后，相
关制度又没有通过缜密的设计来保
证个人的权利不在单位被侵犯时，

“抄告制”便犹如一个“闯红灯”后左
冲右撞的畸形怪胎，它看起来十分美
好，但本质上却经不起任何推敲。

其实，抄告制彰显出来的困境，
其实也是当下交通执法所要突破的
瓶颈。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交通
违法，我们最缺的，其实并不是严厉
的制度，以及高昂的违法成本。反倒
是如何将制度的效力严格地在日常
生活中呈现出来，是如何在提高民众
素质的同时，让他们对法律和制度有
虔诚的敬畏之心，而这些，显然都需
要一个过程，而不是靠一个并不完善
的制度来一步到位的。□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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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红伟 漫画

购 变 质 发 臭 鸡 骨 给 学 生 熬
汤，运送途中摔破被人发现，家长
情绪激动，赶至学校要求校方将深
埋的鸡骨取出送检，并和学校发生
冲突。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福德
镇中心小学校初中部食堂用变质
鸡骨残渣熬汤事件被曝光后，记者
从蓬安县人民政府获悉，蓬安县教
育局及学校相关负责人已被停职
检查。（9月 7日央广网）

将食堂外包也好，将食堂交给有
人脉关系的人经营也罢，一旦学生的

“盘中餐”成为有些人的“眼中肉”，学
生利益被盘剥很难说不是一种必
然。更让人忧心的是，一些人在学生
的“盘中餐”实现了利益合谋，当监管
失灵，学校食堂犹如一块荒芜的土
地，难免会杂草丛生。

臭骨熬汤不仅对学生进行了利
益剥夺，还损伤了孩子们的身体健
康。臭骨熬汤之所以上演，一是因为
在一些偏远的角落，公众注意力和舆
论监督的力量薄弱，二是因为孩子们
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沉没的声音”
难以打捞。如果不是运输途中的“意

外”，臭骨熬汤或许难以被发现，孩子
们继续承受劣质食品带来的痛苦和
伤害。

学校食堂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

并不具备充分市场化的特征，不能完
全迷失在“钱眼”里。不论是学校，还
是食品安全监督部门，都应积极守护
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杨朝清

政府出手规范广场舞
你看好吗？

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联
合印发通知，合力引导广场
舞健康开展。将广场舞纳入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立由
政府牵头、相关部门依法管
理、场地管理单位配合、社区
及相关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
的管理机制。
（9月 7日《郑州晚报》）

合理引导广场舞
须正视扰民问题

@戴先任：广场舞作为一种
民众参与度高的全民娱乐活动，
如何科学合理地为其开辟一块

“长袖善舞”的场地，让广场舞不
至于扰民，也不至于如打游击战
一般，忍受他人的非议，“苟且偷
生”，不仅保障跳广场舞民众的
正当权益，也维护其他居民不受
噪音干扰的权利，这才是人们乐
于见到的“善治”。

@盛翔:广场舞在丰富城乡
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
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等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广场舞
之所以风行，也正因为群众有
这 样 的 运 动 需 求 和 文 化 需
求。此次将广场舞活动纳入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须正视广
场舞扰民的问题，在跳舞健身
的权利和安宁休息的权利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广场舞“跳”得更好
还得对症下药

@前溪：广场舞的优点明
显，弊病同样明显，其一，是场地
的问题，其二是噪音的问题。这
些问题均需要政府去解决。而
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很困难，诸
如场地问题，政府可以充分利用
一些空地、闲置地，只要稍作些
改造即可；至于噪音问题则可以
通过“社会公约”和“外部监督”
进行有效管理。对于广场舞，需
要的是积极引导，提供空间，换
言之就是做好服务和管理工作，
对症下药。

@戈金：如何处 理 好 广 场
舞 问 题 已 是 一 个 重 要 课 题 。
这不仅需要广场舞参与者的
自律，更需要政府部门规范管
理、用心管理。在增加广场舞
场地的同时，将噪音污染降到
最低，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和
谐共处。一言以蔽之，让广场
舞“跳”得更好，不仅事关全民
健身与民间文化，更是探索政
府公共服务和面对老龄社会
的一块试金石。


